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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五年一月五日

国发(1985) 2 号

各省、自治区、立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z

根据 《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精神，为了增强企业的活力，充分发挥企业

和职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这性，克服拿业工资分自己中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弊病，必

须对企业的工资制度进行改革，使企业职工的工资同企业经济效豆拔起钧来，史好地贯彻按

劳分配的原则，以促进生产的发品和职工生活水平的提高，加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5且对国营企业工资改革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z

一、企业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从一九八五年开始，在国营大中型企业中，实行职

工工资总额同企业经济效且按比例浮动的办法。

二、国家对企业的工资，实行分级管理的体制。国家负肯核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包

括什划羊列城市，下同)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所属企业的全部工资总额，及其随同经济效益浮

动的比例。每个企业的工背总额和浮动比例，由省、自治区、立辖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国

家核定给本地区、本部门所属企业的工资总额和浮动比例的范围内运组核定。

三、省、自治区、立辖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所属企业的全部工苛总额，原则上按照国家

统计局关于工背总额组成的现行规定，以一九八四年的工资总额为基数进行核定。各有、自

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在核定所属企业的工资总额时，应别除其中不合理的部分。

按照国务院国发(1983)65号文仲规定，一九八三年企业调整工资增加的工资总额，由自

有资金负担的部分，从一九八五4-一月一日起列入企业成本，允许核定在一九八四年工背总

额之内。

四、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的指标，国家对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

一位应以一九八四年的实际上缴税利作为工背总额的挂钩指标。一九八四年上锐税利低于前

三午实际平均数的，按照前三年-上缴税利的实际完成情况酌情核定。

省、自治区、立辖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在核定所属企业工资总额和经济效益挂钩指标

时，应从实际出友，选择能够反映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指标，作为挂钩指标，其他经

济指标可以作均考核指标，并相应规定工资总额增减的比例。工业企业一位可以实行工资总

苟同上缎税利挂钩，产品羊一的企业可以同是玲产品的销量挂钩。交通运输企业可以同周转

量或运Z民运量挂钩。商业服务业可以同销售额或营止额、上级税科技钩，迂妥考核执行政

策、服务质量等指标。对于违反政采和服务局量差的，妥相应扣减工资总额的增长比例。鉴

于商.:lr.服务止情况比较复杂，各地应/人实际情况出末，制定-J~休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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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性亏损企业，可以按减亏幅庭作为主妥经济指标与工背总额挂钩.经营性亏损企

业，在扭亏为盈以后，工背总额才可以随经济效且按比例浮动。

建筑、煤矿企业可以继续实行盲元产值工资含量也干和吨煤工资含量包干，但要逐步完

善包干办法。

不论实行何种挂钩办法，都必须以保证完成国家T达的计划任务和正确执行国家的经济

政策作为前提。

五、企业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浮动的比例，国家对有、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有

关部门，以人均上欲税萃'J 为主，同时考虑国家投资比例、育元工资税利率、劳动生产率的高

低等情况分别确定。一貌上缴税利总额增长 1 %，工资总额增长0.3%至0.7%，某些特殊行

业和地区，可以超过0.7% ，但最多不得超过 1%。上缴税利下降时，工资总 额 妥相应下

i手。为了保证职工的基本生活，丁浮工资总额的比例可以作适当限制。

7.i 、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在核定企业的工资总额浮动比例时，妥在 国 家枝

走给本地区、本部门工资浮动比例的范围内，按照企业的具体情况，根据兼顾国 家、企业、

个人二者利益的原则确定。

国家核定给J昌、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所属企业的工资总额和同经济效益挂

钩的比例，一九八五年先试行一年，从一九八六年开始一定三年或五午不变。省、自治区、

主辖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对企业要定期核定工资总额和工资浮动比例。为了使企业工资总

额同经济效益挂钩浮动的办法做到切实可行，可以先试行一年，再进一步审定拴钧指标和;于

动比例，一定几年不变。 ~飞--

企业工资总额随同经济效益按比例相应增长的部分，允许计入成本，但企业不再从留利

中提取奖励基金，并相应降低企业的留利水平。

• 

六、企业与回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工资改革和工资调整脱钩。企业实行工资总额随同本

企业经济效益浮动办法以后，企业职工工资的增长应依靠本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国家不再

统一安排企业职工的工资改革和工资调整。企业之间因经济效益不同，工资 7;<'子也可以不

同。允许具有相同学历、资历的人，随所在企业经济效益的不同，和本人贡献大小，工资收

入l:l:: JÆ.差距。

七、企业的工资改革，妥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以体现奖勤司惭、桨优葫劣，体现

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体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杂练劳动和非熟练

劳动、繁重劳动和非繁重劳动之间的合理差别。至于具体工资分配形式，是实行计件工资还

是什时工苛，工资制度是实行等级制，还是实行岗位(职务)工资制、结构工资制，是否建

JL津贴、补贴制度，以及浮动工资、浮动升级寺，均由企业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研究确定。

企止主管部门和劳动人事部门，妥帮助企业及时总结经验，择优推广。企业可以把工苛总额

随同经济效益提高增加的工资，连同现行奖金的大部分用来改革工资制度，留丁的少量奖
金，主妥用于奖励少数在生产、工作中有技术革新、发明创i立和支出贡献的职工。

不讼实行什么分配形式和工资制度，都必须同建立健全以承包均主的多种形式的经济责
任制紧密结合起来，层层落实，明确每个岗位、每个职工的工作妥求，使职工的劳动报酬同
其劳动贡献密切挂起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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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专业银行革统和保险公司系统的工资改革，由专业银行总行和保险总公司拟订方

案，娃劳动人事部会同有关部门审查后报国务院批准。全国性公司及其主属公司的玉骨改
革，由总公司拟订方案，经劳动人事部审查后报国务院批准。

九、建主企业工资增长基金。企业随同经济效益提高而提取的工资增长基金，归企业所

有，不得平调。可以在银行设立工资增长基金专户，允许跨年度使用。但企业每年增加的工

苛超过工资总额的一定限额时，国家妥征收工资调节税s 如果留作企业内部工资基金，以丰

补缺，在年庄之间调剂使用时，国家免征工资调节税。

宁、企业实行工资总额随同经济效益浮动办法以后，国家对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

院有关部门， I啥新建、扩建项目和国家政策规定必须安排的复员追伍军人、转业干部和大中

专毕业生所需增加的工资总额外，原则土实行增人不 J苦工资总额，减人不减工资总额。码、

自治区、立辖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对所属企业，可以按照增人不增工资总额，定员内减人不

减或少减工资总额的办法办理。企业的富余人员，由企业通过广开生产、服务门路、发屁第

二产业，妥善加以安置。

十一、各省、臼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要积极做好各明准备工作，使多数大中

型国营企业，在一九八五午实行工资总额随同企业经济效益按比例浮动的办法。末实行这一

办法的企泣，仍应按照国务院国发 (1984J 55 号、 67号和国办友(1984J 35号等有关文件的

规定执行。这些企业用企业奖励基金改革工资制度的，超限额奖金税的起征点可以适当提高

(办法另订)。

国营小型企业，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继续实行全民所有、集体经营、照章纳税、自负

盈亏的办法，在立足国家税收、留够企业发屁基金以后，由企止自主选行分自己。

由全氏所有制改为集体所有制的供销合作社的工资改革问题， lb;肖、自治区、直辖市参

照本通知的精神， 臼行制定具体办法。

牛二、实行工资总额随同经济效豆豆浮动办法，是企业工资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涉及面

大，此采性强，关系到发展生产力和每个职工的切身利益，必须认真搞好。各地区、各有关

部门一定妥加强领导，做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和各项准备工作，经过试点，总结经验， ÌÍ 步

推行。各级劳动人事部门和计委、经委、财政等部门，妥深入调查研究，及时发现和解决改

革中的问题，把企业工资改革工作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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